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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属科学技术咨询机构 

第四十三届会议 

2015年 12月 1日至 4日，巴黎 

议程项目 13(b) 

其他活动报告 

《公约》附件一所列缔约方的温室气体清单技术审评年度报告 
 
 
 

  《公约》附件一所列缔约方的温室气体清单技术审评年度报告 
 
 
 

  主席提出的结论草案 
 
 
 

  增编 
 
 
 

  附属科学技术咨询机构的建议 
 

 

 附属科学技术咨询机构第四十三届会议提出以下决定草案建议，供缔约方会议

第二十一届会议审议和通过： 

 

  决定草案-/CP.21 
 
 
 

  《公约》附件一所列缔约方的温室气体清单 2016年技术审评 
 

 

 缔约方会议， 

 忆及第 12/CP.9、第 24/CP.19 和第 13/CP.20 号决定， 

 强调确保缔约方会议拥有《公约》附件一所列缔约方(附件一缔约方)年度温室

气体清单的充分和可靠信息的重要性， 

 认识到由于可供使用的通用报告格式软件的提供延迟，并非全体附件一缔约方

均能按时提交 2015 年温室气体清单，以便在 2015 年启动清单审评进程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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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 请秘书处为未能在 2015 年进行年度温室气体清单审评的《公约》附件一所列缔

约方(附件一缔约方)做出安排，将其根据《公约》提交的 2015 年温室气体清单材料

的审评与 2016 年温室气体清单提交材料的审评一并进行，同时确保按照第 13/CP.20

号决定的要求开展审评； 

2.  决定专家审评组对相同的资料只审评一次。专家审评组为每个缔约方每年均出

具单独和完整的审评报告，但对于这两年清单中相同的信息，可在审评报告中出具

相同的审评意见； 

3.  并决定上文第 1 段所述为审评附件一缔约方 2015 年和 2016 年温室气体清单采

取的例外措施不对今后的工作构成先例；  

4.  请秘书处尽一切努力依照第 13/CP.20号决定和其后的任何相关决定为今后的审

评提供便利，不得有例外； 

5.  并请秘书处继续改进通用报告格式软件的功能，优先解决关于透明度和准确性

的老问题，同时注意到通用报告格式软件仍未能充分投入使用。 

 


